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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石龙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文件
平龙政务和大数据〔2019〕7号

关于印发《石龙区行政审批中介机构信用评价

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相关部门：

现将《石龙区行政审批中介机构信用评价和监督管理暂行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19年10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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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龙区行政审批中介机构信用评价

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关于印发石龙区公用服务管理规定和石龙区

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， 为规范石龙区行政审批

中介机构(简称中介机构)运行、服务和监管,加快形成全区统一

开放、竞争有序、便捷高效的中介服务市场， 结合工作实际,制

定本办法，推动相关工作在有规可依的情况下进行，从而统一

规范中介服务市场监督管理， 规范中介服务行为,提高中介服务

效率,优化营商环境。

第二条 区级各部门按照“共商共建共管”原则,依据法定

职责对中介机构进行行业管理。具体职责是各行业监管部门负

责对本部门管理范围内的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进行监督和管理,

促进其依法依规开展业务;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严查中介机构及

其执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协助将中介机构违法违规情况向

具有行政处罚权的主管部门反映；完善中介机构综合信用评价

机制,协调和督促行业监管部门严查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

违法违规行为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二章 信用评价和惩戒机制

第三条 综合信用评价机制

建立以信用积分评价为基础和主线,失信行为分级惩戒和

联合惩戒、动态信用积分排名和风险预警为重要手段和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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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信用积分评价

(一)初始信用积分及信用积分说明:入库中介机构初始信

用积分为 100 分。

1.信用积分为110 分以上, 良好,信用积分标识颜色为绿色。

2.90 分(含)至 110 分(含),正常,信用积分标识颜色为黑色。

3.80 分(含)至 90 分(不含),不良,信用积分标识颜色为预

警黄色。

4.80 分以下,较差,信用积分标识颜色为预警红色。

(二)项目评价分及信用积分折算

项目业主在中介机构履行服务过程中及服务完成后,对中

介机构的服务质量、服务时效、服务态度、服务收费和服务规

范方面进行评价。评价实行“一事一评”,分为初评和追评(如

需要,可追评一次),项目评价分范围为 1.0 分-5.0 分,标准分为

4.0 分,如有追评的以追评分为准,评价结果进行实时公布。

项目评价分减去标准分后乘以调整系数(初始系数为 2.0)

后实时计入中介机构信用积分。

(三)信用积分的应用场景:信用积分将应用于中介机构基

本信息、动态信用积分排名和风险预警等场景。

第五条 失信行为分级惩戒和联合惩戒

(一)中介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,经核实后,记为一般失

信行为:

1.中标(候选)中介机构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(候选)资格或

不按时与项目业主签订合同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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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求项目业主增加服务费用

的;

3.无正当理由不按合同要求的服务时间完成服务的;

4.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;

5.未经项目业主或监管部门同意随意更换主要服务人员

的;

6.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,服务质量不达标,因服务成果不

符合从业规范要求而被行业主管部门退回的;

7.存在应当回避情形而未回避的;

8.法定代表人、业务授权人等联系电话和信息未按规定进

行实名登记的;

9.经查实未履行有关守信承诺的;

10.其他应记作一般失信的行为。

(二)中介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,经核实确认后,记为严

重失信行为:

1.提供虚假材料、证照(伪造、篡改、转借、借用证照、挂

靠)等入驻的;

2.不同中介机构使用相同网络地址报名和办理业务的;

3.不同中介机构的业务授权人或联系人为同一人或相同联

系电话号码的;

4.与项目业主或其他中介机构相互串通而扰乱公平竞争秩

序的;

5.在提供中介服务时,利用执业之便,谋取不正当利益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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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贿赂项目业主、交易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;

7.违法违规或违反合同规定将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的;

8.利用监理、评审、审核等服务优势干预其他中介机构日

常经营或要求其他中介机构进行利益输送的;

9.有严重违法和严重失信行为,被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列入

有关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;

10.其他应当记作严重失信的行为。

(三)中介机构出现 1 次一般失信行为的,暂停该中介机构参

与承接中介服务 2 个月;1 年内 (不计算暂停服务时间)出现 2 次

一般失信行为的,暂停其参与承接中介服务 6 个月;2 年内 (不计

算暂停服务时间)出现一般失信行为累计达到 3 次或出现严重失

信行为的,将其清退。

(四)中介机构出现一般失信行为的,其信用积分一次扣 8分

并累计计算,其失信行为将在动态信用积分排名和风险预警、中

介机构基本信息等场景提示。

(五)中介机构出现严重失信行为的进行联合惩戒。

(六)凡被清退出的中介机构,2 年内不得申请入驻。

第六条 动态信用积分排名和风险预警

动态信用积分排名按分类查询或展示时,将根据其信用积

分进行排名,积分相同的,按入库时间排序。

风险预警分为失信风险、信用积分(服务质量)风险和预警

提醒。

失信风险:记录、提示一般失信行为、严重失信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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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积分(服务质量)风险:信用积分 80 分(含)至 90 分(不

含),信用积分标识颜色为预警黄色。 80 分以下,较差,信用积分

标识颜色为预警红色。

预警提醒:记录中介机构名称、法人代表、联系人、联系电

话和执业人员信息发生的变更。

第七条 大数据分析和监管

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中介机构串通、挂靠、围标串标

等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八条 回访监督

协调和督促各行业监管部门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的对中介机

构工作绩效进行回访、评估和跟踪监督。

第九条 申诉及信用恢复

中介机构对自己的项目评价分或被认定为一般失信行为、

严重失信行为存在异议的,可以通过书面方式向石龙区政务服

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申诉,石龙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经调

查核实后作出申诉回复。

出现一般失信行为的中介机构,在 1 年内 (不计算暂停服务

时间)未再出现一般失信行为、严重失信行为,不再进行失信风

险提示。

被清退出满两年的中介机构,提交信用报告或信用承诺,经

申请通过后可重新入库,其信用积分恢复初始值,不再进行失信

风险提示。

鼓励中介机构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,消除不良社会影响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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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做出信用承诺、接受信用修复培训等方式进行信用恢复,主

动改善信用状况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,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

的,从其规定。国家、省、市另有规定的， 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石龙区“一次办妥”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